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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阿波羅畫廊 
2017 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簡章 

一、 計畫宗旨 
本計畫結合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原台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與阿波羅畫廊資源，以扶植年

輕藝術家為目的，辦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活動，提供巡迴展覽、國際藝文體驗、

未來創作諮詢等獎勵，致力推廣具有台灣風貌之原創藝術。 

二、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 
阿波羅畫廊 

三、 徵件對象 
(一)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年滿 20 歲至 35 歲（1982 年 1 月 1 日﹝含﹞至 1997 年 5 月 31

日﹝含﹞期間出生者）。 

(二) 參賽作品須為個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獨立創作，參考作品之創作時間則不限。送

審作品（參賽及參考）均未曾投件至任何公、私辦美展比賽。 

(三) 參賽者須已無須服兵役及限制出境之情事，且能於 2017 年內配合獲選後之巡迴展覽、完

成維也納藝文體驗計畫、參與分享講座和藝術推廣教育等活動。 

四、 徵件主題 
以「台灣」為靈感發想，不拘限於風景、人文、其他抽象或具象意涵，且具有原創精神之平面

及立體藝術創作。 

五、 徵件規格 
(一) 平面作品：媒材不拘，畫幅最大以 50 號為限，整體作品尺寸以長 145.5cm、寬 112cm 為

限（含框）；若為系列作品，須提供實際陳列之照片及尺寸一併供參。 

(二) 立體作品：媒材不拘，作品尺寸以高 180cm、寬 80cm、深 80cm、重 50kg 以下為限（含

展示台或底座）。 

(三) 展示方式：作品裝設必須考量陳列條件（如搬運與展示安全、自備電源、展台或底座等），

必須以不會破壞展覽空間之硬體結構、並請說明施作方式，作品質量能配合展

示空間為原則。 

六、 評選方式 
本活動分為兩階段評選方式及網路人氣票選： 
(一) 初審： 

1. 評審委員會針對參賽者書面資料進行審核，選出入圍者。 
2. 初審結果預計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在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官網公布，未入圍者將不另行

通知。 

(二) 網路人氣票選： 
決審入圍之作品將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6 月 15 日期間，於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

行「網路人氣票選」活動。以基金會 Facebook 相簿中，該作品按讚數計算（官方 Facebook
相簿留言及分享之「讚」不列入計算），作為決審加分之依據。 

(三) 決審： 
1. 評審委員召開決審會議，以參賽實體作品進行評分後，現場選出 3 位入圍者參加「決

審演說發表會」，闡述參賽作品之創作理念、維也納藝文體驗計畫與未來創作計畫。未

於規定時間內寄送實體作品者，以及未參加決審演說發表會者，皆視為放棄其決審資

格。 
2. 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首獎預計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決審暨頒獎開

幕茶會當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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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初審報名方式及收件期限 
(一) 網路報名：即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 18:00 前，完成填寫網路報名資料， 

網址：https://goo.gl/MHKN5a 
(二) 郵寄資料：完成網路報名後，請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 18:00 前，將書面資料及電子資料光

碟寄達本會，非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 收件方式：一律以郵寄或專人繳件。 

(四) 收件地址：11493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 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 收， （請

於信封上註明「2017 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 

(五) 繳交資料： 
1. 紙本資料 

以下報名資料一式 5 份，請使用 A4 紙張、單面列印，並以迴紋針或燕尾夾固定之，請

勿裝訂或以膠裝或環裝形式送件，以利開會審查。每份資料請依下列順序排序： 
(1) 【表格一】參賽者基本資料 
(2) 【表格二】參賽作品，以 1 件為限 
(3) 【表格三】參考作品，以 2 至 5 件為限 
(4) 【表格四】個人創作經歷及未來創作計畫表 
(5) 【表格五】繳交資料確認表 

2. 電子資料 
以下檔案燒製成 CD 光碟 1 份： 
(1) 2017 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報名表 

（詳細說明同第七條第五項第一款之五個表格） 
(2) 參賽作品及參考作品之電子檔案 

A. 需繳交【表格二】、【表格三】作品圖片之電子檔 
檔案格式：大小為寬 25cm、1MB 以上，且解析度 300dpi 以上之 jpg 或 tiff 檔 

B. 作品電子檔名，請依序清楚標示如下： 
參賽/參考-1、作者、作品名稱、尺寸、創作年代、媒材 
【檔名範例】參賽，黃 OO，夢醒者，L30xW30cm，2015，油彩畫布 

C. 若為立體作品，則須額外提供 3 張不同角度之電子圖檔，同一作品須為相同檔

名，並於檔名後加註 1、2、3 供評審辨別 
【檔名範例】參考-1，李 OO，豁然之間，L30xW30xH20cm，2015，陶土-1 

(六) 未備齊資料、填寫不完全者等不予收件；送審資料一律不予退還，請自行備份留存。 

八、 決審繳交實體作品及收件期限 
(一) 收件期限：初審結果公告日至 2017 年 6 日 9 日 18:00 截止。郵寄作品須於截止時間之前

寄達，非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 收件方式：一律以郵寄或專人繳件，專人繳件請事先聯繫主辦單位。 

(三) 收件地址：11493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 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 收。 

(四) 繳交作品： 
1. 寄送參賽實體作品原件一件，須與初審送件照片圖檔相符，且須裝裱正式外框及背板，

並含畫背掛繩供懸掛；立體作品需提供展櫃、展台、或展架一同運送，相關費用（框

裱、運費、保險）由參賽者自行負擔，不符規定者不予收受及審查。 
2. 託運送件者，另須以厚紙箱及氣泡布妥善包裝，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 
3. 所有決審入圍之作品於送件後，至巡迴展期間結束前不得提借。 
4. 若繳交之實體作品與初審送件參賽作品不符，未通過決審資格之作品將退還給參賽者，

運費請參賽者自行支付，並請於通知後一個月內辦理退件程序，逾期未辦理退件者，

主辦單位將不再另行通知並逕自處理，不負保管及損害遺失之責。 

https://goo.gl/MHKN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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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決審演說發表 
(一) 決審日期：預計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舉行 

(二) 舉行地點：王道銀行藝廊/音樂廳 

(三) 評選方式：由評審針對展出之參賽實體作品進行評選後，現場取 3 名參賽者，直接進入

決審演說發表。未參加決審演說發表者，視同放棄資格。 

(四) 演說內容：每人以 5 分鐘演說為限，須闡述創作理念、維也納藝文體驗之旅及未來創作

計畫，可使用投影片輔助。演說後，由評審進行 10 分鐘答詢，答詢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每位決審入圍者之投影片需在 2017 年 6 月 11 日中午 12:00 前，以

電子郵件、隨身碟或光碟寄至主辦單位之聯絡信箱/地址。 

(五) 決審結果：預計於開幕茶會現場公布首獎，並頒布獎項予決審入圍者及首獎得主。 

十、 展覽 
(一) 展覽地點與日期 

1. 王道銀行藝廊（2017 年 6 月 16 日至 2017 年 8 月 4 日） 
2. 阿波羅畫廊（2017 年 8 月 19 日至 2017 年 9 月 23 日） 

(二) 佈展：將由主辦單位自行佈展，兩站巡迴展之間的運輸、保險由主辦單位負責辦理，主

辦單位保有異動之權利。 

(三) 卸展：展出作品於展期結束後，將置留於阿波羅畫廊，以利阿波羅畫廊進行為期一年作

品優先代理之宣傳推廣事宜；如需返還，則由主辦單位通知參賽者卸展返還之指

定時間與地點，參賽者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退件程序。運輸、包裝、保險等費

用及相關聯繫作業皆由參賽者自行洽辦。 

十一、 獎勵 
(一) 決審入圍 10 名（未達標準者，得予從缺） 

1. 獎項： 
(1) 邀請至王道銀行藝廊展出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聯展，並成為

堤頂之星 
(2) 邀請至阿波羅畫廊展出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聯展，並有機會

成為阿波羅畫廊未來合作之藝術家 
(3) 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聯展作品集三冊 
(4) 獎狀乙紙 

2. 義務：阿波羅畫廊自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一年內，具有參賽作品之優先代理權。 

(二) 首獎 1 名 
1. 獎項： 

(1) 包含上述決審入圍之四項獎項 
(2) 獲得阿波羅畫廊藝術指導一年 
(3) 維也納藝文體驗之旅： 

提供台北-維也納來回機票、奧地利維也納一個月住宿、生活、交通、藝文活動、

旅遊平安險等費用（以上獎項皆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辦理扣稅，領取者須配合

簽署領據以辦理匯款作業，其匯款及匯兌等手續費等皆由領取者負擔）。 
2. 義務： 

(1) 於奧地利維也納期間，須於主辦單位指定之社群網路平台上，定期撰寫網路日誌

分享藝文新知，並與主辦單位保持良好聯繫。 
(2) 成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藝術大使，須配合辦理藝文體驗之分享會、藝術教育等

公益活動。 

(3) 阿波羅畫廊自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一年內，具有參賽作品之優先代理權。 

(三) 人氣獎 1 名 
1. 獎項：包含上述決審入圍之四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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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義務：阿波羅畫廊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一年內，具有參賽作品之優先代理權 
十二、 活動時程 

工作項目 預計時間 備註 

網路報名 即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止 請填寫網路報名表 https://goo.gl/MHKN5a 

寄送初審紙本報名表 即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28 日 18:00 止 報名表相關資料須於截止時間之前

寄達，非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初審入圍結果公布 2017 年 5 月 19 日 入圍名單公佈於王道銀行教育基金

會官網 

參賽實體作品收件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9 日 18:00 止 實體作品須於截止日之前寄達，非以

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決審暨頒獎開幕茶會 2017 年 6 月 16 日 

決審入圍者需於展覽現場等候決審

演說發表名單公佈，3 位入圍者進行

演說發表，評審選出首獎並舉行頒獎

暨開幕茶會 
展覽Ⅰ 2017 年 6 月 16 日至 8 月 4 日 展出地點：王道銀行藝廊 
展覽Ⅱ 2017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 展出地點：阿波羅畫廊 

*以上時間，主辦單位有異動之權利，請以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官網最後公告日為主 

十三、其他 

(一)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同意並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主辦單位對簡章有解釋及變更等權利。

所有參賽表件視為本簡章之一部分。 

(二) 參賽者對本活動之審查、評審結果、展示規劃、文宣出版及畫冊編印方式等不得提出異

議。 

(三) 為推廣、教育及研究目的，參賽者送件參賽即視為同意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對參賽作

品有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等權利，且使用

地域、時間、媒體、型式、次數、內容與方法不受限制。參賽者送件參賽即視為聲明並

保證上開授權被授權人無償使用之作品為參賽者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活動之各項授權，

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肖像權等相關權利；授權內容若涉及他人作品或肖

像權等相關權利，已取得必要之授權，並得再授權予主辦單位。若因參賽者之授權內容

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肖像權等相關權利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單

位之權益因而受損，參賽者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四) 參賽作品有下列情況者，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其資格；已獲獎者，取消其獲獎資格，並

追繳所獲獎項，以及要求獲獎者賠償相關費用： 
1. 抄襲、冒名頂替或臨摹他人之創作 
2. 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違反商標法、專利法或著作權法等)者 
3. 曾於公、私辦美展或比賽中已獲任何獎項之作品 
4. 不願意接受主辦單位安排展出者 
5. 作品已經讓與或出售 
6. 放棄首獎獎項者 
7. 其他違反簡章，經主辦單位認定情節重大者 

(五)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主辦單位修正補充之，並隨時公告於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網

站。 

十四、 活動訊息與洽詢聯絡方式 

(一) 徵件簡章與報名表請至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官網（http://www.o-bankef.org/）下載 

(二) 洽詢聯絡方式：聯絡人：陳小姐   電話：02-8752-7000*12903 
E-mail：obankef.org@gmail.com   地址：11493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 

https://goo.gl/MHKN5a
http://www.o-bankef.org/
mailto:obankef.or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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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暨同意書 

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以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

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為提供、處理台端與本會各項業務往來、服務或委任目的(如：講座、表演、工作坊、藝術展、

設計、藝文相關活動等業務)；暨為業務或行政管理、推展需求處理目的(如：公共關係、行銷、

客戶與會員之管理與服務、教育或訓練行政、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統計調查與分析、會計與相

關服務、募款、學術研究、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等)；暨為第三條對象符合本告知書所需資訊利

用之目的；暨為本會得經營合於捐助章程所定其他業務或法令准許或依法令規定之各項目的；暨

為配合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構查核之目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詳如2017第二屆「構圖‧台灣」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報名表（例如：姓名、身

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戶籍地址、通訊地址、電子信箱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本會因執行業務或依法令規定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及經台端同意之期間。 
(二)地區：本國以及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在地。 
(三)對象：本會、王道商業銀行集團暨關係企業、王道商業銀行海外分支機構、業務委外機構、

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本會之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

之單位、其他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台端個人資料複製本。 
(二)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台端個人資料，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

台端請求為之。 
(四)台端欲行使上述提及的相關權利時，請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本會聯繫。電話：(02) 8752-7000 

#12903；服務信箱：obankef.org@gmail.com；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8:00。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台端若選擇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本會

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